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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要求补充说明：

报名中介服务机构应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

条件及符合本项目特定的资格要求如下：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五）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

法记录，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

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财库〔2022〕3 号文，“较大数额罚

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

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从其规定）。

（六）中介服务机构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

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不处于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信息记录”中的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期间。

二、采购项目需求补充说明

（一）本次采购的项目及范围为：东莞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 2026 年度城

市路桥工程监督检测服务。抽查检测服务单位确定后，采购人将根据实际情况向

抽查检测服务单位采购其所需服务，具体以实际检测工作量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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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服务机构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服务，并对提供的服务及

相关成果负责。中介服务机构不得由于服务费用的折扣优惠，而免除开展相关服

务所须负担的责任。

（三）如中介服务机构不具备少数单项检测需具备的资质，须书面向采购人

提出申请，经采购人批准后，可委托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四）中介服务机构未经采购人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分包本项目。

三、验收要求说明：

（一）验收工作由采购人（或采购人指定的单位）和中介服务机构共同进行；

（二）在验收时，中介服务机构应向采购人提供服务的相关资料，按采购人

提出的方式验收；

（三）由采购人对服务的质量和数量及其他进行检验。如发现质量和数量等

任何一项与采购要求规定不符，采购人有权拒绝接受。

四、其他要求

（一）服务响应时间：中介服务机构在接到检测要求后按承诺时间内必须派

出服务人员到达检测现场并配合委托人工作，如累计两次不能在 3 小时内到达

现场，则采购人有权与中标人终止合同，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中介服务机构自行负

责。

（二）中介服务机构按合同约定派出足够的检测技术人员和检测设备，且主

要检测人员须是在本机构注册的持证人员,完成采购人所委托的本合同约定检测

范围内的业务。中介服务机构须严格贯彻落实《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

面排查处理工程建设领域专业技术人员违法违规“挂证”行为的通知》（粤建市

函〔2019〕754 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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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介服务机构应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规程、标准的要求进行检查，出

具客观、准确、公正、真实的检查报告，并要对检查结果负责，对检测结果保密。


